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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銀行資本適足性相關資訊應揭露事項 

為遵循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第三支柱市場紀律原則，銀行應於網站設置「資本適

足性與風險管理專區」，揭露下列資訊： 

（一） 資本管理 

1. 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附表一） 

2. 資本適足率。（附表二及附表三） 

3. 資本結構。（附表四及附表五） 

（二） 信用風險： 

1.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附表六） 

2. 信用風險定量資訊。（附表七至附表十） 

（三） 作業風險： 

1.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附表十一） 

2. 作業風險定量資訊。（附表十二） 

（四） 市場風險： 

1.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附表十三） 

2. 市場風險定量資訊。（附表十四至附表十七） 

（五） 資產證券化： 

1. 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附表十八） 

2. 資產證券化定量資訊。（附表十九） 

（六） 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附表二十） 

（七） 流動性風險： 

1. 流動性風險管理制度。（附表二十一） 

2. 流動性風險曝險。（附表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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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 

101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內    容 

公司名稱 資產金額 合併比例 
未納入計算

之原因 

自自有資本 

扣除金額 

1. 納入合併資本適足

率計算之子公司名

稱 

元大財產保險

代理人有限公

司 

9,338 100% 

 
元大國際人身

保 險 代 理 人

(股)公司 

115,002 100% 

2. 未納入合併資本適

足率計算之子公司

名稱 

     

     

     

3. 說明集團內資金或

監理資本轉移的限

制或主要障礙 

無相關轉移的限制或主要障礙。 

 

填表說明：合併比例一欄，完全合併者填入 100%，比例合併者填入持股比例，未納入合併

者填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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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本適足性管理說明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簡要論述銀行面對目前和未來業務，其評估

資本適足性的方法 

一、本行最低資本適足率及計算該比率的方法(信

用風險、市場風險及作業風險法定資本計提

皆採標準法)係遵循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之規定辦理。合併資

本適足率及銀行資本適足率，皆高於「銀行

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所規定的

8%最低水準。  

二、為落實全行之資本管理，本行訂有資本適

足性管理相關規章，作為評估資本適足性

之規範依據，並成立資本適足性管理專責

小組，每月檢視資本適足率風險胃納目標

及其相關衡量指標，以確保資本結構之健

全並促進業務之穩健成長。 

三、為強化核心資本與風險承擔能力，本行第

一類資本比率及資本適足率以符合金管

會財務健全指標(資本適足率 10%以上、

第一類資本比率 8%以上)以及新版資本

協定 102～108 各年度相關比率要求為長

期主要目標，未來將視營運發展以及市場

狀況，適時發行各項合格資本工具，以維

持目標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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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資本適足率 

                    101年 6 月 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    行 合    併 

101年 6月 30日 100年 6月 30日 101年 6月 30日 100年 6月 30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28,763,360 23,488,471 28,786,361 23,508,835 

第二類資本 13,675,937 10,937,969 13,698,938 10,957,010 

第三類資本 0 0 0 0 

自有資本合計數 42,439,297 34,426,440 42,485,299 34,465,845 

加權風險性資產: 

信用風險 347,451,348 295,557,225 347,484,030 295,573,324 

作業風險 11,744,813 11,409,463 11,877,200 11,540,688 

市場風險 10,262,613 16,726,675 10,262,613 16,726,675 

加權風險性資產合計數 369,458,774 323,693,363 369,623,843 323,840,687 

第一類資本適足率 7.79 7.26 7.79 7.26 

資本適足率 11.49 10.64 11.49 10.64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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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結構 

                   101 年 6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行 合併 

101年 6月 30日 100年 6月 30日 101年 6月 30日 100 年 6月 30日 

第一類資本： 

 普通股 26,229,835  22,733,131  26,229,835  22,733,131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 0  0  0  0  

 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 0  0  0  0  

 預收股本 0  0  0  0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 2,850,362  1,425,239  2,850,362  1,425,239  

 法定盈餘公積 1,040,404  528,484  1,040,404  528,484  

 特別盈餘公積 72,797  22  72,797  22  

 累積盈虧 1,085,581 1,081,925  1,085,581 1,081,925  

 少數股權 0  0  0  1,323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除外） 
(152,151)  (108,375)  (152,151)  (108,375)  

減：商譽 1,924,395  1,924,395  1,924,395  1,924,395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0  0  0  0  

    資本扣除項目 439,073  247,560  416,072  228,519  

第一類資本小計 28,763,360  23,488,471  28,786,361  23,508,835  

第二類資本： 

 永續累積特別股 0  0  0  0  

 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債券 0  3,000,000  0  3,000,000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0  0  0  0  

 重估增值 0  0  0  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 45% 44,083  77,542  44,083  77,542  

 可轉換債券 0  0  0  0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0  297,987  0  297,987  

 長期次順位債券 14,000,000  7,810,000  14,000,000  7,810,000  

 非永續特別股 0  0  0  0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及無到期日非累

積次順位債券合計超出第一類資本總

額百分之十五者 

0  0  0  0  

減：資本扣除項目 368,146  247,560  345,145  228,519  

第二類資本小計 13,675,937  10,937,969  13,698,938  10,957,010  

第三類資本： 

 短期次順位債券 0  0  0  0  

 非永續特別股 0  0  0  0  

第三類資本小計 0  0  0  0  

自有資本合計 42,439,297  34,426,440  42,485,299  34,465,845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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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結構工具說明 

101 年 6 月 30 日 

項    目 內    容 

第一類

資本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 無 

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 無 

第二類

資本 

永續累積特別股 無 

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債券 無 

可轉換債券 無 

長期次順位債券 

一、99 年第一期次順位債 

  發行日期:99年 6月 10日 

  發行總額:新臺幣 50億元 

  發行價格:於發行日依面額發行 

  票面利率:固定利率，2.3% 

  還本方式：到期一次還本 

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 

發行期限：七年 

二、100 年第一期次順位債 

  發行日期:100年 6月 27日 

  發行總額:新臺幣 24.5億元 

  發行價格: 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票面利率:固定利率，1.75% 

  還本方式：到期一次還本 

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 

發行期限：七年 

三、100 年第二期次順位債 

  發行日期:100年 8月 22日 

  發行總額:新臺幣 23.5億元 

  發行價格: 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票面利率:固定利率，1.85% 

  還本方式：到期一次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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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 

發行期限：七年 

四、100 年第三期次順位債(甲劵) 

  發行日期:100年 10月 27日 

  發行總額:新臺幣 7億元 

  發行價格: 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票面利率:固定利率，1.80% 

  還本方式：到期一次還本 

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 

發行期限：七年 

五、100 年第三期次順位債(乙劵) 

  發行日期:100年 10月 27日 

  發行總額:新臺幣 45億元 

  發行價格: 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票面利率:固定利率，1.95% 

  還本方式：到期一次還本 

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 

發行期限：十年 

非永續特別股 無 

第三類

資本 

短期次順位債券 無 

非永續特別股 無 

註一：發行人之贖回權：本公司有權於發行屆滿五年之日及其後每屆滿一年之

日，若計算贖回後本公司資本適足率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最低比率，並

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將本債券依票面金額加計應付而未付之利息，將

本債券提前贖回，承購人或持有人不得予以拒絕。被要求提前贖回之債

券，將於贖回日前十五日擇期公告，並自公告贖回生效日起停止計息。  

註二：發行人之贖回權：本公司有權於發行屆滿二年之日及其後每屆滿一年之  

日，若計算贖回後本公司資本適足率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最低比率，並  

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將本債券依票面金額予以提前贖回，承購人或持  

有人不得予以回絕。被要求提前贖回之債券，將於贖回日前十五日擇期  

公告，並自公告贖回生效日起停止計息。  

填表說明： 

1.本表係為資本結構之輔助說明，故頇配合資本結構揭露頻率每半年辦理更新。 

2.「內容」欄頇逐筆說明該資本工具之主要發行條款；以長期次順位債券為例，頇註明各

檔次之發行日期、發行總額、發行價格、票面利率、還本付息條件、發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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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標準法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 信用風險策略、目標、政策與流程 一、信用風險策略、目標： 

〈1〉遵循 Basel II 規範，提升本行風險管

理與國際接軌能力。 

〈2〉健全各項風險管理制度與控管流程，落

實執行。 

〈3〉強化資訊整合、分析及預警效度，發揮

風險管理積極角色。 

二、信用風險政策： 

〈1〉塑造重視信用風險管理之經營策略與組

織文化，並掌握質化與量化管理之方

法，作為經營策略制定之參考依據。 

〈2〉建立整體信用風險管理制度，將各項業

務在營運過程中所可能面臨之風險，控

管在所能承受之範圍內，期能合理確保

本行信用風險策略目標之達成。 

〈3〉授權獨立之信用風險管理單位與人員行

使職權，以確保本行之信用風險管理制

度能持續有效實施，並協助董事會及管

理階層確實履行其責任，落實本行信用

風險管理制度。 

〈4〉建立有效方法及監控程序，確保各項業

務提存之適足性，以及透過風險調整允

當表達業務績效，並創造股東價值極大

化之盈餘目標。 

三、信用風險管理流程： 

信用風險辨識、信用風險衡量、信用風

險監控與管理、信用風險報告及信用風

險績效管理。 

2.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一、董事會：  

〈1〉董事會為本行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

位，負責核定本行風險管理政策及相關

準則，並督導各項制度之執行，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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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本行整體信用風險管理之目標。 

〈2〉新設審計委員會，先行審議將提董事會

之風險相關提案，及與風險執行單位溝

通。 

二、高階管理階層： 

於總經理下另設有資產負債管理委員

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不良授信資產管

理委員會、授信審議委員會等信用風險

相關委員會。 

三、風險管理部： 

〈1〉負責研擬或建議修正本行信用風險管理

政策及相關準則，提報董事會核定。 

〈2〉建立本行衡量、監控及評估可量化風險

之整體架構。 

〈3〉負責本行信用風險管理及各業務信用風

險管理辦法之執行監控，以確保各業務

皆能確實遵循本行信用風險管理政策

及各項準則。 

四、審查部及各相關業務單位：依分層授權

辦法，負責授信案件之信用風險控管，

包含授信審查、授信管理及貸後管理。 

五、內部稽核：由具獨立性之內部稽核單位，

定期檢視本行信用風險管理制度之落實

執行情形，據實揭露於稽核報告，並以

確定相關單位業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

措施。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一、信用風險報告範圍與特點： 

〈1〉董事會報告。〈定期〉/〈風險綜合性報

告〉 

〈2〉審計委員會報告。〈定期〉/〈風險綜合

性報告〉 

〈3〉每月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簡報。 

〈風險綜合性報告〉 

〈4〉每月風險管理委員會簡報。 

〈風險綜合性報告〉 

〈5〉法、個金資產品質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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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6〉每月揭露全球國家個別限額、產業授信

風險限額資訊。 

二、信用風險衡量系統包括： 

〈1〉資本計提計算平台資訊系統。 

〈2〉徵審系統：信用評等。 

〈3〉催收系統：資產評估。 

〈4〉全行信用預警系統：信用風險預警機

制。 

〈5〉授信期中管理平台(包括授信貸後管理

及覆查平台)。 

〈6〉個金評分卡及法金違約機率模型。 

〈7〉大額暴險相關系統。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

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

略與流程 

一、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政策： 

〈1〉檢視風險過於集中或風險較高之業務進

行信用風險避險之規劃與執行。 

〈2〉依循 Basel II風險抵減相關規範，規

劃本行風險抵減之規範修訂及控管系

統。 

二、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有效性之策略與流

程：已依 Basel II風險抵減相關規範規

劃建置擔保品管理系統，將透過擔保品

定期重估、集中度分析及壓力測試，確

保擔保品風險抵減持續有效性。 

填表說明: 採用標準法之銀行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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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管理制度─內部評等法 

○○年度 

項    目 內    容 

(一)一般定性揭露 

1. 信用風險策略、目標、政策與流程  

2.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

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

策略與流程 

 

(二)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1. 採用標準法計提資本之資產組合範圍，

並說明未來導入內部模型法之計劃 

 

2. 主管機關核准採用內部評等法計提之資

產組合範圍，並說明主管機關對使用方

法之認可與核准之過渡期 

 

(三)採取內部評等法之資產組合 

1. 說明其內部評等系統架構，以及內部評

等與外部評等間之關係 

2. 說明各資產組合之違約機率、違約損失

率以及違約暴險額之定義 

3. 除採取內部評等法計算資本外，其他使

用內部估計值的狀況 

4. 說明內部評等系統之管理機制，包括獨

立性、可靠性以及對評等系統之覆核 

 

 

填表說明: 採用或部分採用內部評等法之銀行適用本表。 

 

本
行
採
標
準
法
，
不
適
用
本
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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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1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提方法 信用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平均暴險額 

標準法   546,914,925 27,796,108  545,035,649  

基礎內部評等法       

進階內部評等法       

合計   546,914,925 27,796,108  545,035,649  

註 1：平均暴險額係採用 101 年上半年各季底暴險額平均數。 

註 2:本表信用暴險額，於標準法中係指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於基礎/進階內 

部評等法係指違約暴險額。 

註 3:平均暴險額計算期間係以(月或季)平均計算，相關計算說明如下: 

(1)採月平均者，以當年度各月底計算之暴險額取簡單平均數。 

(2)採季平均者，以當年度各季底計算之暴險額取簡單平均數。 

 

填表說明: 

(一) 標準法 

1. 該表填列及說明可參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2-C、2-D、2-E等。 

2. 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扣除備抵

呆帳後之金額。 

3. 平均暴險額之計算方式係依銀行內部管理實務，另頇於附註說明採用多久期間之平均

暴險額，例如:月平均或季平均等。 

(二) 基礎/進階內部評等法 

1. 該表填列及說明可參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3-B、3-C等。 

2. 基礎/進階內部評等法之違約暴險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之違約

暴險額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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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信用風險抵減-標準法 

                       101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類型 信用暴險額(註) 
具合格金融擔保品及

其他擔保品暴險額 

具保證人及信用衍

生性商品暴險額 

主權國家  96,821,980  0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413,238  0  0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27,097,790 269,582  0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249,986,496  18,953,346  1,734,942 

零售債權  71,899,257  8,901,464  1,197,579 

住宅用不動產  92,044,870  91,858  0 

權益證券投資  4,892  0  0 

其他資產  8,646,402  0  0 

 合計  546,914,925  28,216,250  2,932,521 

註:本表信用暴險額係指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 

 

填表說明: 

1.欄位二及欄位三可參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2-C、2-D、2-E 之「具淨額結算、擔保品之暴

險額」與「具信用保障之暴險額」等相關欄位填列及說明，且該兩欄應填列抵減前之暴

險額。 

2.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扣除備抵呆帳

後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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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抵減─內部評等法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類型 信用暴險額 
具擔保品、保證人或信用衍

生性商品信用暴險額 

基礎內部 

評等法 

   

   

小計   

進階內部 

評等法 

   

   

小計   

合計   

 

填表說明： 

1. 經主管機關核准通過內部評等法之部位，適用本表格。 

2. 本表之暴險額係指依據基礎內部評等法/進階內部評等法所計算之違約暴險額。 

3. 當暴險被以下任一信用風險抵減工具涵蓋時，應填載於「具擔保品、保證人或信用衍生

性商品信用暴險額」此一欄位中： 

(1)合格金融擔保品或其他擔保品; 

(2)保證人; 

(3)信用衍生性商品。 

 

本行採標準

法，不適用本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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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風險成份分析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風險組合 暴險額 
暴險加權違

約機率 

暴險加權違

約損失率 

暴險加權平

均風險權數 

未動用承諾

總額 

基礎

內部

評等

法 

     

 
     

     

小計     

進階

內部

評等

法 

      

      

      

小計      

合計      

註：風險組合係指針對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或進階內部評等法之資產部位，進一步區分為

具風險排序之子集合。例如若房貸部位通過了進階內部評等法，則可將其區分為房貸-

低風險、房貸-中風險與房貸-高風險等。 

 

填表說明： 

1. 經主管機關核可採取內部評等法之資產組合方需填寫本表。 

2. 暴險額欄位填入各風險組合於風險抵減前之暴險額。 

3. 若為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之組合，其暴險加權違約損失率得以監理值進行加權平均，亦

不需填寫未動用承諾總額。 

 

本行採標準

法，不適用

本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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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異 

                       年  月  日                 （單位：%） 

計提

方法 
暴險類型 

違約機率(PD) 違約損失率(LGD) 信用轉換係數(CCF) 

預期值 實際值 預期值 實際值 預期值 實際值 

基礎

內部

評等

法 

     

   

   

   

進階

內部

評等

法 

       

       

       

       

 資料期間說明： 

 重大差異分析與說明： 

 

填表說明： 

1. 經主管機關核可採取內部評等法之資產組合方需填寫本表。 

2. 若為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之組合，不需填寫違約損失率與信用轉換係數之估計比較。 

3. 各風險成份預期值與估計值所採用的資料期間，應於表後之『資料期間』說明項中說明

之。 

4. 預期值與實際值有重大差異或需進一步說明之內容，請填於重大差異分析說明中。 

 

 

 

 

 

 

本行採標

準法，不

適用本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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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一、 建立以風險管理為導向之經營模式，

健全業務發展以達成營運目標增進股

東價值，本行訂定風險管理政策、作業

風險管理準則等規範，界定作業風險管

理範疇與職掌，執行作業風險評估、作

業流程分析等風險辨識、風險衡量及風

險概況之報告程序。 

二、 全行各單位對已發生或潛在之作業風

險，採取有效改善行動措施，並持續追

蹤辦理情形。新種業務承作前或規劃階

段，需辨識相關之作業風險，並標示流

程之風險與控制點。本行另訂定危機事

件緊急應變規範，並作必要之事件模擬

演練，以確保因嚴重事故導致營運中斷

時，可以持續營運作業。 

2. 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一、董事會： 

為本行最高決策單位，負責核定本行風

險管理政策及相關準則，並督導各項制

度之執行，以達成本行整體風險管理之

目標。 

二、風險管理委員會： 

監督各單位風險管理工作之執行及推

動、審議風險管理報告。以確保全行風

險管理有效運作。 

三、風險管理部： 

〈1〉負責本行作業風險管理準則及其相關

規範之訂定。 

〈2〉監控全行主要之作業風險及損失暴險。 

〈3〉協調各部室及營業單位之作業風險管

理工作相關事宜。。 

四、總行各部室、業務督導單位及業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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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位： 

各業務督導單位依據本行作業風險管

理準則訂定所屬業務相關規範，提供各

業務單位執行之依循。 

五、內部稽核： 

由隸屬董事會之內部稽核單位查核本

行作業風險管理制度之執行情形。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本行利用作業風險損失蒐集、作業風險與控

制自評、作業風險指標等管理工具進行作業

風險辨識、衡量與監控。全行各單位藉由作

業風險通報系統及作業風險與控制自評系

統進行線上風險事件通報及各業務之自評

作業。風險管理部以風險指標變化趨勢、內

外部損失事件及各單位之控制自評，進行作

業流程檢視、彙整分析及改善措施追蹤，並

將風險辨識、衡量與監控之結果定期陳報高

階主管。 

4.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

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

流程 

本行已訂定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等相

關規範，藉由作業風險發生之損失金額及發

生頻率，採取對應之風險抵減策略，如加強

人員訓練、改善作業流程、強化系統控管、

保險或作業委外等。如採作業委外或保險應

定期評估其風險、效益或保險公司之理賠能

力以確保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標準法 

進階衡量法揭露項目 

1. 簡述銀行採用的進階衡量法，包括其測量方

法中考慮的相關內外部因素。而部分使用

AMA時，採用不同方法的範圍和涵蓋情形。 

不適用 

2. 使用進階衡量法的銀行敘述為降低作業風

險而使用之保險。 
不適用 

填表說明：採用進階衡量法之銀行請增填屬進階衡量法揭露項目，若無則填不適用(NA)。 

 



19 

【附表十二】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標準法 

                        101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98年度 6,336,800  

99年度 6,210,252 

100年度 7,339,930 

合計 19,886,982 939,585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進階衡量法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加權風險性資產 應計提資本 

○○年度   

 
 

本行採標準法，不適用本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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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標準法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一、為建立良好之風險管理制度及健全業務

發展，促進以適切風險管理為導向之經

營模式，達成營運目標及增進股東價

值，本行經董事會通過風險管理政策，

以落實完善之風險管理制度，為股東創

造穩定且高品質之獲利。 

二、以既定風險管理政策及準則為圭臬，逐

步落實市場風險量化，建立風險值之管

理及評核機制，最適資本分配。 

三、業務範圍與操作商品範圍：制定市場風

險管理準則，界定市場風險管理範疇，

得以包括業務範圍如各項外匯市場交

易、貨幣市場交易、資本市場交易及衍

生性金融商品等交易。 

四、訂定風險管理程序及運用衡量方法(如敏

感度分析、風險值計算、情境模擬與壓

力測試等)，規範相關單位訂定各項金融

商品之交易限額，如部位限額、停損限

額及風險值限額等，以及各項限額之授

權核決權限與超限處理原則。為提昇市

場風險資料透明度，風險管理單位每日

檢核並陳報風險管理報表，遇有異常交

易情形，即陳報高階主管，並予以持續

監督及追蹤。 

2.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一、董事會：  

〈1〉董事會為本行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

位，負責核定本行風險管理政策及相關

準則，並督導各項制度之執行，以達成

本行整體市場風險管理之目標。 

〈2〉審計委員會，審議擬提董事會之風險相

關提案，及與風險執行單位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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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二、高階管理階層： 

於總經理下另設有資產負債管理委員

會、風險管理委員會等市場風險相關委

員會。 

〈1〉依據董事會核准之風險管理政策，發展

本行市場風險管理之準則及規範，並確

保本行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執行、市場風

險管理程序之適當及風險管理系統之

有效。  

〈2〉授權適當之層級執行市場風險管理作

業，並確認其具備足夠能力及專業知識

執行市場風險管理業務，並遵行相關政

策與程序。 

三、市場風險管理單位： 

〈1〉研議修正本行風險管理政策及市場風險

相關準則，提報董事會核定。 

〈2〉協助金融交易單位共同研擬或修正各金

融商品業務管控規範，並提報總經理核

定之。 

〈3〉規劃建立本行市場風險辨識、衡量、監

控之架構，執行限額管理陳報與預警超

限處理檢核，以臻各金融商品業務皆能

確實遵循本行風險管理政策及各項規

範。 

〈4〉業務單位：負責有價證券及各項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全行資金管理等業務，

並遵循本行市場風險相關規範，在限額

範圍內承作交易。 

〈5〉內部稽核：由具獨立性之內部稽核單

位，定期檢視本行市場風險管理制度之

落實執行情形，據實揭露於稽核報告，

並以確定相關單位業已及時採取適當

之改善措施。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一、 本行每日出具市場風險管理報表揭露各

金融商品部位、風險值及損益資料。 

二、本行依據相關的風險管理規範進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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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風險的衡量與監控，並同時使用風險值

(VaR)模型進行市場風險之量化整合管

理,透過每日出具市場風險管理報表與

交易部位分析,確實掌握交易風險之異

動狀況。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

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

略與流程 

當本行市場暴險較大時，會評估以降低暴險

或經核准之避險方式，將市場風險降至可控

制範圍。 

 
填表說明：採用標準法之銀行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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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內部模型法 

○○年度 

項    目 內    容 

(一)一般定性揭露 

1. 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2.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

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

策略與流程 

 

5. 交易部位於審慎評價原則下應包含之範

圍與方法(如：評價系統與控管機制，市

價評估與模型評價及獨立市價驗證方

法，及評價調整或準備等) 

 

(二) 內部資本適足性之評估基礎與方法  

(三) 採用內部模型法之資產組合 

1. 使用模型之特性  

2. 應用在投資組合之壓力測試說明  

3. 內部模型及模型開發過程進行回顧測試

/模型驗證之執行方法與結果 
 

(四) 採用內部模型法計提資本之投資組合範圍  

 

填表說明：採用或部份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行適用本表。 

 

本
行
採
標
準
法
，
不
適
用

本
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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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1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標準法 

利率風險 396,798 

外匯風險 200,463 

權益證券風險 223,748 

商品風險 0 

內  部  模  型  法 - 

合              計 821,009 

 

 

【附表十五】 

市場風險值   

                  ○○年度○月至○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揭露項目 
本期期間 期末 

最高值 最低值 平均值 期末值 

整體市場風險值     

利率風險     

外匯風險     

權益證券風險     

商品風險     

註:配合半年度或年度揭露資訊，本期期間分別為 1/1~6/30 或 1/1~12/31。 

 

填表說明： 

1. 採用或部份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行適用本表。 
2. 市場風險值為採用 99% 10 day VaR。 

本行採標準法，不適用本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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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六】 

風險值與實際損益之比較暨回顧測試穿透例外數之分析   

○ ○年度○月至○月 

市場風險值 

實際損益(單位:新臺幣千元) 

 

                                                                        

 

 

 

 

 

 

期間 

分析說明： 

 

   填表說明：採用或部份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行適用本表。 

 

【附表十七】 
 

回顧測試之實際損益重大偏離值分析   

○○年度○月至○月 

天數(單位：日) 

 

                                                                        

 

 

 

 

 

 

                                                         損益(單位:新臺幣千元) 

 

分析說明： 

 

   填表說明： 

1. 採用或部份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行適用本表。 

2. 損益採劃分適當級距之方式予以分級後由低至高列示。 

 

0  
本行採標準法，

不適用本表格 

本行採標準法，

不適用本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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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八】 

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 

101 年度 

項    目 
說    明 

(依銀行簿及交易簿分別揭露) 

1. 資產證券化管理策略與流程 本行投資證券化商品之流程：業務單位

擬投資證券化商品前，頇先依照商品之

安全性、流動性及收益性進行投資分

析，並依投資目的呈核授權層級核准。 

2. 資產證券化管理組織與架構 一、本行目前有關資產證券化業務僅限

於投資，帳列銀行簿，本行未擔任

創始銀行從事資產證券化情事。 

二、銀行簿資產證券化投資業務最高管

理單位為本行資產負債管理委員

會，業務執行單位為財務部，風險

監控單位為風險管理部，作業交割

單位為金融交易作業部。 

3. 資產證券化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一、 資產證券化投資部位每月揭露於資

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當評價損失逾

成本之特定比例時，業務執行單位

應及時檢討，並提出因應方案處

理，於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核備。 

二、資產證券化商品具有市場公開報價

者，以市場公開報價每日進行評

價，若無市場公開報價者，以交易

對手提供之報價為評價基準。 

4. 資產證券化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

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當本行暴險較大時，會評估以降低暴險

或經核准之避險方式，將風險降至可控

制範圍。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標準法 



27 

項    目 
說    明 

(依銀行簿及交易簿分別揭露) 

6. 總體定性揭露要求，包括:  

1) 從事資產證券化活動之目的，及銀行從事再

證券化活動所承擔與保留之風險類型 

2) 證券化資產所蘊含之其他風險 (例如流動

性風險) 

3) 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銀行扮演的各種不同角

色，以及每個過程中銀行的參與程度 

4) 敘述對證券化暴險涉及之信用及市場風險

變化所採取之監控流程 

5) 銀行於抵減證券化及再證券化所保留之風

險時，其使用信用風險抵減之管理政策 

本行未擔任創始銀行 

7. 綜述銀行資產證券化的會計政策  
本行未擔任創始銀行 

8. 在銀行簿中，資產證券化中使用的外部評等機

構(ECAI)名稱，及其使用於每一類資產證券化

暴險的情形  

本行未擔任創始銀行 

9. 解釋自上次報告期間後任何定量資訊之重大變

動(例如資產於銀行簿與交易簿間移動)  
本行未擔任創始銀行 

 
填表說明: 第6項至第9項僅目前尚有流通在外部位之創始銀行方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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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九】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依交易類型 

                                                           101年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   

        類別 

銀   

行   簿 

角色  別 

資產類別 

傳統型 組合型 合計 

暴險額 
應計提

資本 

(2) 

暴險額 
應計提

資本 

(4) 

暴險額 

(5)=(1)+(3) 

應計提資本 

(6)=(2)+(4) 

未證券

化前之

應計提

資本 

保留或

買入 

提供流

動性融

資額度 

提供信用

增強 

小計 

(1) 

保留或

買入 

(3) 

非創

始銀

行 

銀行簿 

不動產資

產信託 

          

          

交易簿 
          

          

小計           

創始 

銀行 

銀行簿 
           

           

交易簿 
           

           

小計            

合計             

 

填表說明: 

1. 「資產類別」一欄，依發行證券化之資產類型(例如信用卡、房屋淨值貸款、汽車貸款)，或所投資之證券種類(例如房貸基礎證券、商業用不動

產基礎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擔保債權憑證)等細分。 

2. 銀行簿之暴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 

3. 「提供流動性融資額度」一欄，應包括已動撥及未動撥之暴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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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 

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 

101 年度 

項目 內容 

1.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一、本行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策略為降低

銀行簿資產負債項目，因利率變動對

未來淨利息收入與淨經濟價值之負面

影響程度。 

二、配合資金撥轉計價制度，將業務單位

所產生之利率風險集中至資金管理單

位承擔及管理。風險管理部透過總經

理核定之銀行簿利率風險監控項目，

監控全行銀行簿利率風險暴險情況。 

2.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一、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為本行銀行簿利

率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資產負

債管理委員會指派其事務機構及風險

管理單位，定期監控執行單位之執行

過程有無超越授權，並適時掌握銀行

簿利率風險管理指標監控情形及利率

變化對本行未來淨利息收入與淨經濟

價值之影響。 

二、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之執行單位為全

行存放款相關部門與財務部之資金管

理單位。 

3.銀行簿利率風險報告/衡量系統的範圍、特

點與頻率  

一、風險管理部每月於資產負債管理委員

會陳報銀行簿利率風險各項監控控管

指標。 

二、控管指標包括：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

與其它資產比例、利率震盪與法定資

本比率、及集中度部位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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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銀行簿利率風險避險/抵減風險的政策，及

監控規避/抵減風險工具持續有效性的策略

與流程 

一、合宜之利率風險沖抵處理方法，包括

但不限於：資產負債表內之操作與利

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 

二、風險管理部負責監控全行各項利率風

險管理目標，該管理目標考量盈餘觀

點、經濟價值觀點、穩定度與集中度

等風險相關數據。如有超逾風險管理

目標之情形、或其他可能嚴重影響本

行盈餘或經濟價值等特殊狀況時，本

行將迅速向高階管理階層陳報，並採

取合宜之利率風險沖抵處理方法，並

追蹤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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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一】 流動性風險管理制度 

一、 流動性風險管理制度、組織與架構 

為周全本行資產與負債管理，維持適當之流動性、確保支付能力、加強緊急應變

能力，以因應資金與市場變動所產生之流動性風險， 本行已訂定經董事會通過

之「風險管理政策」、「流動性風險管理準則」等規範，以落實完善之風險管理

制度。 

本行流動性風險管理單位包括流動性風險管理之決策、監督及執行單位。 

(一)、 決策及監督單位為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監督單位指派其事務機構及風險

管理單位，定期監控執行單位之執行過程有無超越授權，並適時掌握流動

性風險管理指標之監控情形。 

(二)、 流動性風險管理之執行單位為全行存放款相關部門與財務部之資金管理單

位；執行單位就日常資金流量及市場狀況之變動，調整其流動性缺口，以

確保適當之流動性 

每月定期召開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就本行資產負債、利息收支分析、主要財務

性指標現況、市場資金、利率預測、流動準備、各項流動性風險指標監控情形、

資本適足性等項分析與管控情形揭露相關業務執掌範疇執行及資產負債管理協

調與決策事宜。 

 

二、 資產流動性與資金缺口流動性之管理 

本行資產負債管理計畫為充份運用資產及負債缺口，在可控制的風險下，求取本

行最大收益。對於銀行簿流動性資產配置以安全性、流動性及收益性為原則。 

本行於 97年 8月完成建置資產負債管理﹙ALM﹚系統後，每月以系統化方式定期

監控全行存款、放款、投資等各項表內及表外資產、負債及股東權益之流動趨勢、

資金供需狀況及其利率未來走勢變化。 

除遵循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外，每日財務部依存放缺口及市場資金需求及供給狀

況，適時調整流動性資產配置。每月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更針對主要資產或負債

項目之流動性變化作觀察及分析、設立多項指標及預警點、定期進行情境模擬及

壓力測試，以俾監控不利於流動性之因素及其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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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二】 流動性風險曝險 

 

 

 


